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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高齡化與偏遠地區對登記業務影響之探討-

以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為例 

期 程 109年 2月 1日至 109年 10月 31日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我國邁入超高齡社會在即，其對臺灣社

會各層面之衝擊與影響不容小覷。作者現任

職於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本所）

登記課，新北市幅員遼闊，本所轄區地處偏

遠多山，且洽公民眾高齡者比例偏高，登記

案件類型及服務對象較新北市其餘地政事務

所具獨特性。本研究欲透過案件數據、同仁

實務經驗及洽公民眾意見之彙整，釐清本所

登記業務是否受到高齡化及偏遠地區之影響

及影響之業務層面為何。以期能提升登記業

務相關人員之質量與效率、服務品質及民眾

滿意度，並作為偏遠地區地政事務所未來因

應超高齡社會之策略參考。 



方 法 與 過 程 

    首先，本研究運用文獻回顧法及民眾問

卷，瞭解影響高齡者及位處偏遠地區對登記

業務之影響因素。高齡者與非高齡者之差異

在於「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會資本」

及「社會經濟屬性」四項因素，而位處偏遠

地區將使高齡者更加弱勢。經前述因素之分

析，瞭解高齡者於辦理土地登記相關業務之

影響。 

    第二，透過作者及本課同仁之實務經

驗，瞭解本課登記業務之人力配置、業務分

配及其他情形，再利用敘述性分析法，瞭解

本課業務受到高齡化及位處偏遠地區影響之

情況。 

    最後，綜合評析影響登記業務之外在及

內在因素，提出短期和長期解決建議方案，

降低高齡化與偏遠地區對登記業務之衝擊。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本研究發現高齡化及位處偏遠地區將對

本所登記業務產生不同影響，由於高齡者因

生理、心理、社會資本、社會經濟屬性及位



處偏遠地區等五項因素，提高其辦理土地登

記相關案件之困難度，亦增加本所同仁之處

理難度與時間。 

    本所登記業務也因高齡化及位處偏遠地

區而產生改變，以較為困難之繼承登記、地

籍清理登記及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

為大宗。以職務區分，服務中心與審查人員

之業務難度與數量增加，而收件、規費、登

簿、校對及結案人員之業務數量減少，可能

導致近年來本所審查人員流動率極高。 

    為改善高齡化與偏遠地區對登記業務之

影響，本研究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一、調整

現有機關內部業務分配並成立專責單位。

二、建立合理支援制度。三、於偏遠地區成

立一站式綜合型機關。冀能提高高齡民眾洽

公之滿意度、同仁辦事效率，為未來我國政

府機關因應超高齡化社會提供正面助益。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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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口老化為近年世界所面臨的共同挑戰，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2014）報告中指出，由於國人平均壽命延長，我國於民國 82

年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即超過百分之 7，成為高齡化（aging）

社會，隨戰後嬰兒潮世代陸續成為 65 歲以上人口，民國 103 至 114

年為我國高齡人口成長最快速期間，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自 107

年 3 月底跨越 14％成為高齡社會（aged），於民國 114 年達到百分

之 20，成為超高齡（super-aged）社會，由圖 1-1可得知，自民國 70

年至民國 150年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無論高、中、低推計，屆

時 65歲以上高齡人口將占總人口約百分之 40左右。西方國家從二十

世紀初、中葉以來就經歷了如何面對人口老化之課題，這些國家約有

近百年的時間來面對高齡化所帶來的衝擊，但臺灣僅有約二、三十年

去因應，趙子源、黃彙文（2015）指出高齡化所連帶產生的問題將遍

及社會、經濟、財政、醫療、環境、法律、社會福利等面向，也使未

來政府面臨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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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三階段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 

 

根據內政部對偏遠地區之定義為：「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

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區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點五公里 

以上之離島」。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轄區包含瑞芳區、平溪區、雙

溪區及貢寮區等四區，當中平溪區、雙溪區及貢寮區等三區即符合偏

遠地區之定義，且常駐及洽公人口以高齡者為主，加上近年新北市瑞

芳地政事務所登記課人員流動率高，故激發本研究之動機，探討人口

高齡化及位處偏遠地區對政府機關運作之影響，以地政事務所登記相

關業務為探討主體，以期能夠瞭解問題、提高政府運作效能及提升民

眾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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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為瞭解人口高齡化及位處偏鄉地區對政府機關之影響，以期能解

決現行問題及超前佈署未來可能面臨之挑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

下： 

一、 探討高齡化及偏遠地區是否對地政事務所登記業務造影響及

影響項目為何 

 

二、 檢視本所登記課現行制度及人員編制，是否足以因應高齡化

及位處偏鄉地區所帶來之影響 

 

三、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未來政府部門制度及人力上之調整參考，

以提升效能及民眾對政府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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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限制 

一、 本所轄區範圍 

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位於新北市瑞芳區，所管轄之區域包

含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及貢寮區，位處臺灣東北角，如圖 1-2

所示，氣候終年潮濕多雨。本所位於瑞芳火車站旁，步行約 5分

鐘即可抵達，亦有跳蛙公車可從台北市、新北市板橋區直達本所，

或開車由國道一號轉 62 快速道路於瑞芳交流道下，約 3 分鐘即

可抵達本所，但由於瑞芳市區腹地狹小，本所建成時間年代久遠

並未設有停車位，洽公民眾需將汽車停放於收費停車場。 

新北市幅員遼闊，本所轄區距離市政中心板橋區距離遙遠、

轄區內多為山地、大眾運輸不如市區發達，轄區內居民洽公較為

不便。本所轄區民國 107年人口相關數據如表 1-1所示，除瑞芳

區外，其餘三區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皆超過 20%，高於

全國平均值 14%，已邁入超高齡社會，且平溪區為全國高齡人口

比例最高之鄉鎮市區，研究範圍與目的相當吻合。再者，根據內

政部統計，107年全國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達 651.68 人、新北

市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達 1,946.69 人，本所四轄區皆遠低於前

開人口密度，可謂地廣人稀。 

  



 

5 
 

 

圖表 2 新北市行政轄區及地政地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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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 

（位） 

密度 

（人口/平方公里） 

高齡人口比例 

（65歲以上人口

/總人口） 

瑞芳區 
70.73 39,982 565.28 17.5% 

平溪區 
71.34 4,712 66.05 28.57% 

雙溪區 
146.25 8,860 60.58 25.79% 

貢寮區 
99.97 12,301 123.05 21.08% 

圖表 3 本所轄區民國 107年人口相關數據 

資料來於：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二、 登記業務 

由於登記課業務相對繁雜，各個地政事務所各課業務分配內

容不盡相同，且本所未設有地籍課，需由其餘 4課分擔該課業務，

故本研究所指之登記業務限縮如下： 

（一） 民眾因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地籍清理領價案，本所同仁需

處理之所有流程。 

（二） 承辦未辦繼承、地籍清理、地籍圖重測 、法令研商、陳

情、訴願及行政訴訟等公文之業務。 

（三） 民眾詢問登記相關業務之問題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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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登記課人員編制如下：服務中心 2名（皆為臨時雇工）、

綜合收件櫃台 3名（皆為臨時雇工）、初審 4名（2名課員、1名

身心障礙課員、1名約僱人員）、複審 1名（課員）、登簿 2名（皆

為臨時雇工）、校對 2名（皆為書記）、結案人員 1名（臨時雇工）、

本課研考人員 1名（約僱人員）、規費人員 1名（技工）、課長 1

名，共計 18名人員，相關論述與分析將於後續章節呈現。 

 

三、 研究限制 

第一，本研究除人口統計數據僅能取得 107 年資料，其餘數

據期間皆為民國 108年 9月至民國 109年 9月，且本所主管及課

員流動率高，本研究對於相關資料之分析，皆以撰寫本研究報告

當下之狀態為基準，以便研究之進行。 

第二，由於本研究僅能取得本所之統計數據、員工意見及洽

公民眾看法，故無法進行交叉比較。另外，員工意見及洽公民眾

看法也可能因個人社會經驗、涉及隱私及理解能力，不完全照內

心真實想法回答。本研究將上述情況予以排除，認為受訪者所回

答之答案與實際情況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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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名詞定義 

第一節 登記業務 

 由於申辦土地登記案件所指範圍太過廣泛，故本研究將其限縮為

（一）服務中心、（二）綜合收件櫃台、（三）規費、（四）審查、（五）

補正、（六）駁回、（七）公告、（八）登簿、（九）校對、（十）權狀

列印、（十一）發狀（結案）等 11項業務分工，流程詳如圖 2-1。 

以下就本所登記課 11項業務內容與職務作介紹：（一）服務中心：

業務內容包含簡易登記相關問題答覆、協助民眾瞭解案件辦理流程及

填寫土地登記案件；（二）綜合收件櫃台：業務包含登記及測量案件

收件及配件、規費計算、辦理民眾申請各類謄本與圖資；（三）規費：

收取登記費、書狀費、罰鍰等各項規費收計，並開立收據；（四）審

查：各類登記案件之審查與核定；（五）補正：由初審開立、複審或

課長核定，於登記案件檢附文件或要件不全不符時開立，並由結案人

員通知申請人；（六）駁回：案件未補正時由初審核定予以駁回、案

件未完全補正時經初審、並由複審或課長核定予以駁回，並由結案人

員通知申請人；（七）公告：書狀補給登記、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地籍清理相關登記、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 67條之情形者等；

（八）登簿：登打登記案件及異動地籍資料；（九）校對：校對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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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打及異動之案件與地籍資料；（十）權狀列印：包括權狀產製、蓋

主任章；（十一）發狀：通知申請人親自領件或以郵寄方式寄送。 

 

 

圖 2-1  

圖表 4 土地登記作業流程 

參考資料：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 WEB版登記作業手冊 

 

第二節 高齡者 

 根據聯合國及我國之定義，高齡者為 65 歲以上人口，通常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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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較於非高齡有許多不同之特性，Evan（2010）在研究中指出三個

影響高齡者較為脆弱之面向：分別是貧窮、慢性疾病和憂鬱。首先，

許多高齡者在社會處於經濟上的弱勢族群，貧窮導致於辦理土地登記

案件時，無法或選擇不尋找地政士辦理，由於缺乏專業知識，導致自

行送件之案件品質不佳，地政事務所人員之案件處理時間因此增加。

第二，多數高齡者有慢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另外重

聽、老花眼、口語表達不佳、行動不便等因素，皆使高齡者辦理土地

登記案件及本所同仁於答覆民眾問題時更加困難。第三，經濟弱勢及

慢性疾病會導致高齡者憂鬱傾向，降低高齡者辦理土地登記案件之意

願。例如：本所未辦繼承及地籍清理案件偏多，極有可能為前述三種

因素綜合的結果。 

 Fernandez et al.（2002）高齡者是相當多樣且異質性的群體。有些

人保養得宜，就算年近古稀還是行動自如，不需依靠他人照顧或是藥

物治療，而有些人則終日臥病在床，食衣住行皆仰賴他人，無法獨自

生活。 

 年齡所造成的老化除了影響身體健康之外，亦對其他方面產生衝

擊，而高齡者之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會資本、社會經濟屬性皆會

對本所登記業務造成影響，如圖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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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圖表 5 高齡者對本所登記業務之影響因素 

 

一、 生理因素 

（一） 慢性疾病 

生理上的衰老，泛指人在達到成熟後，所發生的一切退化

性改變。人體由於長期使用所造成的耗損，或是外在刺激及

疾病造成傷害，都有可能導致老化的情況。He et al. （2005）

慢性疾病即是最常見的退化性疾病，約百分之 80 的 65 歲

以上高齡者至少有一種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壓、關節炎、心

臟疾病、糖尿病、中風。而慢性疾病會影響高齡者認知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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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力，增加辦理土地登記案件困難度及本所同仁處理民眾

問題之時間。 

 

（二） 感官能力 

所謂的感官能力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和嗅覺，

這些感覺影響人們對於環境訊息的接收以及反饋。Aldrich 

and Berson（2008）指出視力和聽力的衰退及受損會導致溝通

上的困難，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無法清楚接收他人所表達的訊

息，加上看不清楚眼前的事物、所發生的事情和訊息內容，

對外在的警戒心提高，才會導致無法有效的溝通。前述情況

將增加高齡者辦理土地登記案件困難度及本所同仁處理民眾

問題之時間。 

  

二、 心理因素 

由於心理老化所造成的改變，致使高齡者不願嘗試日常生活

以外之事物，Aldrich and Benson（2008）研究中提到相當多的高

齡者常被忽略，原因在於他們不喜歡求助於其他人。該因素可能

造成高齡者長年未辦理繼承登記、登記案件不願意求助他人協助

填寫，造成本所同仁案件辦理時間增加。 

 

三、 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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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網絡、資訊與資源取得 

高齡者時常面臨失去社交生活、與他人關係及和家人分居，

如此一來將造成社會孤立，無人協助處理土地登記案件。再

者，不會使用電腦及智慧型手機亦是高齡者無法取得土地登

記相關資訊之原因。 

 

（二） 社會信任 

趙廷東、瞪大勝、李睿婕（2010）社會信任能夠降低交易

成本，從社會網絡當中取得資源，為個人提供便利性。 信任

的對象分為普遍信任（政府、民間團體）及特殊信任（親友

鄰居、村里長等）。倘民眾對於政府信任度較高，將降低辦理

土地登記案件困難度及本所同仁處理民眾問題之時間。 

  

四、 社會經濟屬性 

（一） 社會經濟地位 

較差社會經濟地位等於擁有較少的收入及資源分配，於辦

理土地登記案件時，多傾向自己辦理，可能因為經濟能力不

足無法請地政士代辦，抑或是無親朋好友可以協助辦理，將

增加辦理土地登記案件困難度及本所同仁處理民眾問題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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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程度 

Powell（2009）低識字率和教育水準會增加額外的溝通風

險，高教育程度可以使獲取知識及資源的能力提升，進而容

易學習土地登記相關訊息。通常教育程度越高，將減少民眾

辦理土地登記案件困難度及本所同仁處理問題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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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偏遠地區 

 根據我國行政院研考會對偏遠地區主要以「人口密度」為單一判

斷指標，倘鄉鎮市區之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在 512 以下即為偏

遠地區，而人口密度大於 200，則偏遠程度較小，視為低偏遠地區、

人口密度小於 200，則偏遠程度較高，視為高偏遠地區。本所轄區除

瑞芳區外，平溪區、雙溪區及貢寮區皆符合高偏遠地區之定義。 

 Durant（2011）指出高齡者居住於偏遠地區通常面臨社會資源分

配不足及交通不便等困境，使得該族群更加弱勢。由於人口較少，公

共設施例不足，例如：本所轄區內僅有瑞芳礦工醫院一家醫院，在距

離遙遠且行動、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可能導致高齡者健康狀況每況愈

下，影響其感知及行動能力，降低辦理土地登記案之意願及增加本所

同仁協助其辦理案件之時間；早年學校及高等教育不足，使得本轄區

高齡者教育程度偏低，增加其辦理土地登記案之困難度及本所同仁辦

理與協助之時間；再者缺乏就學及就業機會，將導致青年人口外流，

加速高齡化腳步。如此一來，將會造成人口減少、高齡者比例增加、

公共設施減少之惡性循環，增加本所轄區居民及本所同仁辦理土地登

記業務之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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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首先，本研究將探討影響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登記業務之因素，

包含高齡者之「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會資本」及「社會經濟

屬性」，以及偏鄉地區之影響因素，將之稱為「外在因素」；而本所「人

力配置」、「業務分配」及「其他因素」稱之為「內在因素」。再透過

分析「外在因素」及「內在因素」，瞭解其對本所登記業務之影響，

詳如圖 3-1所示。  

另外本研究透過問卷設計與訪談，取得高齡洽公民眾之基本資料

與看法。將隨機挑選 10位 65歲以上洽公民眾，由作者向其解釋問卷

題目及內容，並幫忙填寫答案，以提高受訪意願。問卷詳如附表一所

示，民眾問卷設計架構系為瞭解受訪者之「生理因素」、「心理因素」、

「社會資本」、「社會經濟屬性」、是否居住於偏遠地區等五大面向，

作為後續分析之基礎資料。 

綜上，本研究將透過作者對登記課同仁實務經驗之瞭解及高齡洽

公民眾問卷結果，運用敘述性分析及敘述性統計彙整出高齡化及偏遠

地區對本所登記業務之影響，並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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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圖表 6 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登記業務影響因素示意圖 

  



 

18 
 

第二節 敘述性分析 

 本研究將探究「內在因素」對登記業務之影響，內在因素包括：

「人力配置」、「業務分配」及「其他因素」，以下分為三點進行討論。 

一、 人力配置 

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為新北市九間地政事務所中規模最小

者，全所編制僅 67人，現有 65人，本課目前人力編制如第一章

第三節所述共 18 人。本所轄區包含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及

貢寮區，具有終年潮濕多雨、市區狹小多山地、位處偏遠等特性，

造成轄區內人口少、青年人口外流嚴重、高齡者比例偏高、土地

及房屋價格偏低等影響。 

因前開特性，本所一般土地登記案件（例如：買賣、設定及

贈與）等案件數量偏少。本市自 104年 3月 2日起，除下列登記

案件類型外，全面開放跨所登記服務：1.囑託登記。2.逕為登記。

3.更正登記（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門牌

等錯誤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除外）。4.涉及測量之登記 5.地籍清

理相關之登記。6.登記名義人無統一編號或統一編號為流水編，

且未檢附載有原登記住址之身分證明文件者。7.依土地法第三十

四條之一規定辦理者。8.超過十連件以上之登記申請案。9.與非

屬跨所項目登記案件連件辦理者。本所距離本市人口密集處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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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及地政士多半選擇至鄰近其餘八所送件，不得跨所之案件才

由本所審理，故案件類型較為單一，多半為繼承或地籍清理等案

件。早年本轄區居民多半從事礦業、農漁業等一級產業，教育程

度較低，對於土地登記相關知識相對不足，繼承人未於被繼承人

死亡時辦理繼承登記，嗣後因年代久遠導致地籍難以釐清、繼承

人眾多，增加民眾辦理及同仁審查案件之困難度。 

再者，瑞芳氣候終年潮濕，本所地籍倉庫曾因颱風淹水，導

致日據時期地籍資料（土地謄本與土地台帳）部分毀損致無法辨

識之程度，前述毀損資料多數亦無掃描上線；光復初期土地總登

記申報書所載住址多為空白或不符，係屬地籍清理條例第 32 條

權屬不明之土地，而本所檔存光復初期土地總登記申報書有部分

遺失且全數未掃描上線，審查同仁於辦理地籍清理登記案及地籍

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時，無論是審認土地權屬、以戶役政系

統確認繼承權皆相當困難，可謂曠日廢時。 

另外本市自 107年 6月 1日起由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地籍清

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收件、審查及補正作業，申請人備妥應

備文件後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提出申請，由土地管轄地政事務

所審查，經審查無誤或逾期未能補正者，再由地政事務所將全案

陳報市府，由市府據以辦理公告、發價或駁回作業。根據本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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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108年 9月 1日起至 109年 9月 30日，共計受理 130件地籍

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包含新案、補正及駁回重送），本所

由於地籍清理標的之清查及公告數居九所之冠，地籍清理土地權

利價金申領案之數量量可想而知，本所於前述年度僅有 2至 3位

課員初審承辦 130件案件，不同於其他地政事務所有多名審查人

員可以分擔困難案件，加上本所初審過去皆無審查經驗、為初任

公職或擔任公務人員年資少於三年之新人，人力配置之合理性有

待商榷。 

 

二、 業務分配 

本所登記相關業務及人力如本研究第一章第三節和第二章第

一節所述，本章節將更詳細分析本所業務分配之實際情況。 

（一） 服務中心 

本所洽公民眾年紀偏長，對於土地登記相關知識相對薄弱，

且因聽力退化、視力退化、表達能力不佳、行動不便、書寫

國字較慢等因素，導致與本所人員在溝通上需耗費大量時間

逐一解釋與填寫，並協助備其向他機關（包括戶政、稅捐及

國稅等機關）申請土地登記應備文件（例如戶籍謄本、土地

增值稅單、遺產稅單）。 

再者，由於本所服務中心皆為約僱人員，專業知識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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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般土地登記問題外，例如地籍清理、未辦繼承或涉及訴

訟等較為專業之問題皆須由審查人員或課長出面答覆民眾。

本所審查人力較少，該情況導致審查人員幾乎無法於上班時

間專心審理案件，可能導致案件逾期、民眾滿意度下降。另

外，審查人員需利用加班或回家時間趕辦案件，導致審查人

員流動率長期偏高。 

 

（二） 收件 

不同於新北其餘八所地政事務所，本所未制定配件規則，

造成審查人員業務分配量不均等，例如：繼承登記案件有 2

位繼承人和有 50位繼承人皆計算為 1件案件，但初審人員於

查調資料、審查案件所耗費之時間相距甚遠。 

另外，本所收件櫃台兼辦土地謄本、地籍圖等地籍資料核

發業務，由於收件隸屬於登記課而非資訊課，倘遇民眾欲申

請謄本，而收件人員無法判斷其是否符合申請資格（第一類、

第二類、第三類土地建物謄本），須由審查人員進行判斷，並

向民眾解釋。 

綜上，審查人員幾乎無法於上班時間專心審理案件，同樣

導致許多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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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收費 

本所由於土地及建物價格偏低、一般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

數量較少，相較於新北市其他八所之規費計收也較少。但由

於本所編制之緣故，規費人員倘請假，需由收件或校對人員

代理，可能增加收件或校對人員之負擔。 

再者，本所未有規費計算程式，收件人員於手動計收登記

費及書狀費時，時常有誤算之情勢，需加收規費或退費，增

加規費人員業務及民眾之困擾。 

 

（四） 審查 

詳如本研究前面所提及有關繼承登記、地籍清理登記案件、

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在此不重複論述。除了案件

外，本所審查人員亦須兼辦多數登記課公文，包含法院囑託、

未辦繼承、地籍清理、地籍圖重測、法令研商、陳情、訴願

及行政訴訟等。由於新北其餘八所人力編制較多，多由專人

承辦，但本所編制不足，審查人員除了要審查案件外，多半

身兼 2項以上業務。 

再者，本所並無設置單一櫃台，受理簡易、查封/塗銷查

封、金融設定等隨到隨辦或辦理時限極短之案件，初審需立

刻放下手邊工作辦理該類型案件，導致需花較多時間審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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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登記、地籍清理登記案件及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

案被打斷，須利用加班或回家時間才有完整時間審查。 

業務量繁重困難、需頻繁接觸民眾、氣候惡劣且地處偏遠

等多重因素，導致本所登記課審查人員流動率極高，綁約期

滿即立刻申請調動、再次報名考試或直接申請離職者皆有。

每半年至一年為一個循環，造成新進人員在對業務不嫻熟之

情況下無資深同仁可詢問，增加國賠風險及需花大量時間自

行摸索，且需承接調職或離職者之業務，可謂雪上加霜。 

另外值得一提，大多數民眾及地政士反映，辦理繼承登記

時，於本轄區之戶政事務所無法申請到所有被繼承人及繼承

人之戶籍謄本，導致無法完成繼承系統表，需經由本所審查

人員開立補正通知書，戶政人員才願意核發該被繼承人或繼

承人之戶籍謄本予申請人。戶政人員強調由於個人資料保護

法，故無法提供旁系親屬之戶籍謄本，且根據土地登記規則

第 119 條第 3 款規定，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及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導致許多民眾及地政士於申辦繼承登記、地籍清理登記案件、

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時，未檢附被繼承人及繼承人

之戶籍謄本，間接造成審查人員審認繼承權之困難度，需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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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大量時間使用戶役政系統查調戶籍謄本。 

 

（五） 補正 

除了買賣、設定及贈與等較為簡易之案件外，繼承登記、

地籍清理登記案件、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由於較為

困難，申請人（包含民眾及地政士）幾乎無法一次備齊應備

文件或書寫有錯漏，此時需由初審開立補正。通常補正內容

涉及眾多法規與函釋，對於新進審查人員可謂一大挑戰，且

開立補正內容可能多達十幾二十點，需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與

精力。 

再者，本所申請人年齡偏高，對相關行政程序及法規較不

熟悉，由於補正內容太多或艱深，審查人員需花大量時間向

民眾解釋補正原因及如何補正，此類補正通常涉及向戶政辦

理更正登記、向法院提出確認收養關係之訴或死亡宣告等，

程序繁雜且耗時，多數民眾辦理意願低，導致補正無法順利

完成，並歸因於地政機關是在刁難或擾民。 

（六） 駁回 

當補正案件一段時間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時，即駁回該案

件。通常申請人收到駁回通知書後，會再次重新送件，但許

多申請人並未就前次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並堅持送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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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需耗費大量時間重複審理案件及開立補正。 

    

（七） 公告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書狀補給登記、土地登記

規則第 67條規定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登記完畢後公告

註銷等案件，按不同案件類型由本所登簿人員產製公告稿、

函稿、送達證書，並由審查人員或課長核定；地籍清理相關

案件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8條公告 3個月者，相對困難，由初

審人員產製公告稿、函稿及清冊，並由課長核定。 

    

（八） 登簿、校對 

受到高齡化及偏遠地區之影響，本所一般登記案件量減少，

登簿及校對之業務量亦減少，原因在於案件經審查人員准登

後，才會移交至登簿及校對人員，不需接觸民眾，不會有補

正、駁回等前述問題；另外，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

也不需經由登簿及校對，由登記課長核定後，移交給地政局

辦理後續事宜。 

本所登簿及校對人員非常資深、有 2組人員互為職務代理

人，於特殊情況下由審查人員代理。另由於本所初審及複審

人員資歷尚淺，登簿及校對人員需特別留意登記案件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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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錯誤。 

    

（九） 權狀列印、發狀及結案 

權狀列印及權狀管制由本所校對人員承辦、發狀及結案由

結案人員承辦，高齡化及偏遠地區導致本所一般土地登記案

件數量變少，業務量也減少。 

    

三、 其他因素 

（一） 業務相關機關之影響 

高齡化與偏鄉地區不僅對地政事務所造成影響，亦對其他

政府機關（例如：戶政、稅捐、國稅機關）產生影響。由於

政府當前並未針對高齡化造成各機關業務之變動，進行人力

與業務上之調整，僅依據數量或收入為單一評斷指標，未納

入質量之因素，導致偏遠地區機關編制日趨縮減，業務量日

漸加重之情形，而人員異動率亦日趨增加。 

各機關人力不足之情況下，將導致政府機關整體效能與民

眾滿意度下滑，如前述，戶政機關於申請人欲辦理繼承時，

無法核發所有被繼承人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導致民眾無法

完成繼承系統表，影響民眾申報遺產稅及辦理繼承登記。再

者，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及貢寮區交通不便，使民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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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奔波之情況屢見不鮮，影響民眾對政府機關之信任度與觀

感。 

 

（二） 職場氛圍與主管年輕化 

由於本所登記課除審查人員及課長外，其餘同仁皆非常資

深，多為在地人或居住於鄰近地區者，需兼顧家庭生活，而

新進年輕同仁缺乏同儕之陪伴，孤身一人在異鄉工作，對於

職場缺乏歸屬感，使得流動率極高。 

再者，本所有主管年輕化及任職時間短等現象，對於面臨

高齡化及位處偏遠地區造成登記業務之影響，主管欲進行業

務重整及創新服務之推動，產生極大之阻力與困境。 

  

第三節 敘述性統計分析 

 根據本研究設計之民眾問卷，隨機受訪十位 65歲以上送件民眾，

以下為統計數據與分析： 

一、 基本資料 

（一） 辦理案件類型 

辦理繼承登記者 6位、地籍清理登記案者 1位、地籍

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者 2位、贈與登記者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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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齡 

受訪民眾年齡為 65歲至 74歲者共 7位、75歲至 84

歲者共 2位、85歲以上者 1位。 

   

（三） 居住地 

居住於新北市者共 9位，居住於瑞芳區者占 4人、居

住於平溪區者占 2人、居住於雙溪區者占 1人、居住於貢

寮區者占 2人；居住於臺北市者共 1人，居住於士林區。 

   

二、 生理因素 

（一） 慢性疾病 

受訪者中有 8人表示其本身患有慢性疾病、2人則表

示沒有慢性疾病。 

    

（二） 感官能力 

受訪者中全部表示其行動力及視力退化、4人表示聽力退

化、無人表示其表達能力退化。 

三、 心理因素 

（一） 是否認為來地政事務所辦事很麻煩 

受訪者中所有受訪者皆認為來地政事務所辦事很麻煩，其

中 7人覺得太遠交通不便、其中 3人覺得不瞭解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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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為申辦案件最困難之程序及原因 

有 6人認為填寫繼承系統表最困難，原因在於戶政機關無

法一次請領所有被繼承人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導致無法完

成繼承系統表；其中 1 人認為報稅很麻煩，原因在於還要多

跑一趟國稅及稅捐機關；其中 3 人認為案件補正最困難，原

因在於要跑戶政機關更正或上法院，流程及手續曠日廢時。 

 

四、 社會資本 

（一） 社會網絡 

有 5人表示與家人同住，4人為喪偶，與子女同住、1人

僅與配偶同住；5人表示未與家人同住，為獨居。 

僅有 1人表示會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其餘 9人皆不會使

用智慧型手機上網。 

    

（二） 社會信任 

有登記相關問題會先詢問誰，有 3位表示會詢問家人、1

位表示會詢問朋友、5位表示會詢問里長、1位表示會詢問地

政事務所。 

   

五、 社會經濟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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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職業 

有 5人（曾）從事農林漁牧礦業、1人工業、1人軍公教、

3人家管。 

    

（二） 教育程度 

有 5人僅學歷僅國小、3人為初中、1人為高中/職、1人

為大學/專科以上。 

    

（三） 為何沒有找地政士代辦案件 

其中 8人覺得地政士收費太貴、2人因為沒事做，所以自

行辦理案件。 

  

 透過民眾問卷可瞭解到，有為數不少之高齡者選擇親自至本所辦

理繼承登記、地籍清理登記及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且多數

居住於偏遠地區，而買賣、設定及贈與等簡易案件多半選由擇親友或

地政士代辦；第二，幾乎所有受訪者皆有慢性疾病及感官能力退化，

透過第二章第二節之文獻回顧可得知，該情形會增加民眾辦理案件困

難度及本所同仁處理時間；第三，所有受訪者皆認為來地政事務所辦

理業務相當麻煩且困難，交通不便、不瞭解相關規定、無法一次請領

辦理繼承所需之戶籍謄本及需向他機關申請更正或訴訟之案件補正

為主因；第四，半數高齡者為獨居狀態，且多數不會使用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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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無法自行獲取相關資訊，社會網絡薄弱。社會信任部分，高齡

者多半選擇相信自己熟識或具有公信力之人，而非政府機關，本所同

仁溝通成本相對較高。最後，本所自行洽公民眾之社會經濟屬性較低，

較難獲取社會資源與協助，增加辦理案件之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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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文獻回顧及民眾問卷，可得知高齡化及位處偏遠地區確實會

對地政事務所登記業務造成影響。本所轄區（瑞芳區、平溪區、雙溪

區、貢寮區）高齡化程度高、65 歲以上人口眾多，而高齡者因生理

因素、心理因素、社會資本和社會經濟屬性與非高齡者有所差異，導

致其相對弱勢，而位處偏遠地區使該情況更加嚴峻。在辦理土地登記

案件上，無論是相關問題詢問、請領應備文件、申請表格之填寫及後

續補正相關事宜（戶籍更正及訴訟等）對高齡者來說皆相當困難，亦

增加本所登記課同仁處理上之難度及時間。 

 登記業務上，受到高齡化及偏遠地區之影響，新北市瑞芳地政事

務所一般土地登記案件量減少，繼承登記案、地籍清理登記案及地籍

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數量顯著增加。由於案件困難度增加，加上

本所人力配置、業務分配及其他因素，亦對登記業務產生影響。依職

務劃分，服務中心、審查人員受到負面影響，業務難度大幅提升，質

與量明顯增加；而收件、規費、登簿、校對及結案人員收正正面影響，

因為案件量減少、無須辦理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與民眾無

接觸或僅少部分接觸之緣故，業務之質不變、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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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調整現有機關內部業務分配並成立專責單位 

由於高齡化及偏遠地區對登記業務產生不同影響，應瞭解不

同職位面臨業務質與量之改變，將業務重新合理分配。再者，透

過設立高齡友善之專辦櫃台，降低影響對現有編制人員之衝擊，

例如：設立高齡者一站式服務中心，由專人從土地登記相關資訊

之講解、申請地籍資料、請領應備文件、案件填寫到審查一手包

辦，減少高齡民眾來回奔波不同機關及案件補正機率，可提高其

餘同仁之效率與民眾滿意度。 

 

二、 建立合理支援制度 

偏遠地區公務機關時常面臨人才短缺之窘境，地處偏遠、人

數與經驗不足或多為編制外人員將造成編制內人員業務量增加，

使得人員流動率居高不下。 

上級機關應整合所轄機關之人力，由人員編制較為充沛之機

關，派遣一定比例之資深同仁支援偏遠地區機關，並以一年為單

位，除了可以解決偏遠地區長期編制內人力不足之問題外，亦可

透過他所資深同仁之經驗傳承及領導，解決本所審查人員經驗不

足、機關長期以來之弊病等問題。另外，應透過誘因（例如：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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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加給、考績及敘獎、補助交通或提供宿舍等）吸引其他機關同

仁支援偏遠地區，形成良性循環。 

 

三、 於偏遠地區成立一站式綜合型機關 

民眾於申辦土地登記或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申領案件時，

需前往不同機關申請各式文件，倘案件需補正時，亦需前往各機

關進行更正或訴訟等，並非於地政事務所可以完成。 

由於偏遠地區交通不便、高齡者眾多，而高齡者具有行動不

便、感官能力退化等特性，對於前述辦理流程不熟悉，倘令其來

回奔波，將降低其辦理意願，造成地籍資料無法健全。故於偏遠

地區成立綜合型機關，應能解決前述問題，例如：於地政事務所

內設置戶政人員，協助辦理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之

戶籍謄本或協助辦理戶籍謄本登載錯漏之更正事宜；設置稅務人

員，直接協助民眾申報稅務事宜（包含查欠稅及繳稅）及核發稅

單；設置法院人員，協助填寫辦理收養關係確認相關訴訟及死亡

宣告等申請資料，並提供代寄申請資料至法院等服務。透過一站

式綜合型機關，方可免除偏遠地區高齡民眾遇到問題無人詢問、

來回奔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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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民眾問卷 

 

 

 

 

一、基本資料 

1. 辦理案件類型：_________________。 

2. 年齡：_______歲 

3. 居住地： _________市_________區 

二、生理因素 

1. 您是否有慢性疾病？ □有 □無 

2. 您的行動力、視力、聽力、表達能力是否比年輕時退化？  

□否  

□是（□行動力 □視力 □聽力 □表達能力） 

三、心理因素 

1. 您是否認為來地政事務所辦事很麻煩？原因為何？ 

   □是 □否 

   原因：□太遠 □不懂相關規定 

 

 

 

 

親愛的民眾，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空填答此問卷，本問卷僅供研究使用，所有資料絕不對外公布。 

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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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認為辦理案件最困難之程序為？原因為何？ 

□報稅 □請領戶籍謄本 □填寫繼承系統表 □案件補正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社會資本 

1. 您是否與家人同住？ □是 □否 

2. 您是否會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 □是 □否 

3. 您有登記相關問題會優先詢問誰？ 

□家人 □朋友 □里長 □地政事務所 □地政士 

五、社會經濟屬性 

1. 您的目前（退休前）職業是？ 

□農林漁牧業 □工業 □商/服務業 □軍公教 □家管 

2. 您的教育程度？ 

□不識字 □國小 □初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以上 

3. 您為何沒有找地政士代辦案件？ 

□太貴 □麻煩 □沒事做 □其他：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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